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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4022    证券简称：华枫股份    主办券商：长江证券 

 

武汉华枫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战略重组获批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

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实际控制人筹划战略性重组的进展情况 

2016 年 9 月 22 日，武汉华枫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接实际控制人武汉钢铁（集团）公司通知：武汉钢铁（集

团）公司与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已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《关于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钢铁（集团）公司重组的通知》，同

意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钢铁（集团）公司实施联合重组。宝钢集

团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宝武

集团”），作为重组后的母公司，武汉钢铁（集团）公司整体无偿划

入，成为其全资子公司。目前，重组整合工作正处于推进中。 

二、重组实施完成后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将发生变更 

本次重组实施前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武汉钢铁（集团）公司，最

终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，武汉钢铁（集团）公司将成为中国宝武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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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

武汉钢铁（集团）公司 

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武汉华枫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100% 

100% 

100% 

87.5% 

团之全资子公司，中国宝武集团通过投资关系、协议或者其他安排，

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，能够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。

根据《公司法》等的相关规定，认定中国宝武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

重组实施完成后，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、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

本次武汉钢铁（集团）公司与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的战略重组，有

利于推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，重组后将深化内部改革，完

善内部治理机制，推进资产、业务、人员、管理、文化等方面有效整

合和融合，激发内部活力和创新力，对公司业务无重大不利影响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如

上述重组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，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

案调查，导致上述重组事宜被暂停、被终止的风险，因此存在一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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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确定性，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

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汉华枫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9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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